
开封职业学院
留退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院设施质量保证金的管理，特制订此

办法。

第二条 凡本院新增的建设项目、设备安装及物资，一

般均需留一定比例的质量保证金，扣保证金的比例视工程性

质、物资内容在合同中注明。

第三条 新增的建设项目、设备安装及物资在完工决算

时，由财务处将质量保证金扣除，并由出纳室给客户开据学

院专用质保金留退凭证（如附件一），客户应妥善保管，该

凭证是退还质量保证金的有效凭证。

第四条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时间一般为一年，有特殊情

况者应在合同中写明。

第五条 退质量保证金应由主办单位、使用单位、有关

工程技术人员对原项目质量进行复验，参加复验人员均应在

“竣工验收（退还质保金）申请单”（如附件二）上写明验

收结果，在确认不存在质量问题后予以退还质保金。

第六条 客户凭原签订合同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件、

竣工验收（退还质保金）申请单和质保金留退凭证按正常报

账程序办理退款。

第七条 质量保证金在本院保留最长年限为三年，逾期

不申请退款者，将由院财务处将作转帐处理，今后不再退还。

第八条 我院有关主办单位应在和客户签订合同时讲明

此办法，并将退款保留最长年限在合同中写明。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修正时亦同。



附件一

开封职业学院

质保金留退凭证
年 月 日

质字第 NO XXXXXX

客户名称

一
联
存
根

二
联
客
户
留

存

三
联
财
务
处
记
账

合同内容

质保金扣留金额

质保金期限

单位： 开票人： 客户：

说明：1、退还质保金时，应持此凭证。 2、此凭证无“财务专用章”无效。



附件二

开封职业学院工程 申请单 申请单

施

工

单

位

填

写

施工单位 工程负责人

工程名称 合 同 号

施工地点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内容

资

料

核

实

报

告

核准文号：

年 月 日签呈开 字第 号

请购（修）单第 号

核准：

现已施工完毕，请验收。

填写人：

总

务

处

验

收

安

排

验

收

情

况

及

处

理

意

见

甲方填写： 乙方填写：

总务长 财务处长

主管副院长
院长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联：财务处存
第二联：经办单位存

退还质保金


